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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論迦留陀夷 

 

永祥 

佛光山北美弘講師 

 

前言 

古代印度行之以種姓制度，種姓之間界限森嚴。佛以王子出家證道，諸多釋子慕道追隨，

所謂：「四河入海，同一鹹味；四姓出家，同為釋種。」佛教僧團的壯大，助長了佛教的擴

展與弘佈。然而諸多弟子，身分、背景、個性、習性迥異，加上原有根深柢固的種姓階級觀

念，更是造成僧眾之間諸多事端，如何統領如此龐大的團體，維持僧團的「六和敬」，確實

是一大課題；其中最嚴重的即是佛陀晚年提婆達多的破僧，此事件幾乎造成僧團的分裂，而

提婆達多的支持者，則多為王族出身的釋種弟子，其中最引人側目的則是「六群比丘」。 

然六群比丘在佛徒印象，一般僅只止於「佛在世時，有惡比丘六人，勾結朋黨，不守律

儀，多行惡事，佛制戒多緣此六比丘而來」[註 1]。殊不知龍生九種，各有其能，人非聖賢，

未達佛果總有缺失：舍利弗大智難免宿性多瞋；迦葉精進苦行，亦不免失之嚴刻；「六群比

丘」雖數數行惡，然亦各有所長，尤其佛陀因之隨緣制戒，對後世佛教僧團綱紀之維繫，有

著無與倫比之貢獻，故不揣淺陋，意欲一一試述其行，然身居海外，手邊工具書並不十分充

裕，不足之處尚祈諸大德不吝斧正！ 

一、迦留陀夷其人其事 

(一)迦留陀夷的出身 

迦留陀夷，屬婆羅門種姓，本名烏陀夷（Udayin），因身形高大，而佛最初所規制尼師

檀「小不足容膝」，故「牽挽坐具如牽皮法」，佛為此而將坐具做彈性的調整加大；《佛說

給孤獨長者女得度因緣經》中謂其「佛說此人於釋種中端嚴第一」（《大正藏》第二冊，第

八五○頁下）；又因膚色極黑，漆黑發亮，遂有迦留陀夷（梵 Kalodayin，意即黑烏陀夷、黑

優陀夷）之綽號。 

《四分律》卷十四（《大正藏》第二十二冊，第六六二頁中）載：曾以膚黑而驚嚇妊娠

婦人胎墮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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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時日暮迦留陀夷著衣持鉢，入羅閱城乞食。天陰闇至，一懷妊婦女家乞食，此婦女

持食出門，值天雷電暫見其面，時婦女怖稱言：「鬼！鬼！」即墮娠。 

 

又據《善見律毘婆沙》卷十七（《大正藏》第二十四冊，第七九○頁中）所載，迦留陀夷為

淨飯王座前大臣，與菩薩（佛陀）同日生。又，悉達多太子四門遊觀時── 

 

淨居天化為死人。四人輿行室家哭送。太子語臣優陀夷曰。世間乃復有此死苦。云何

於中而行放逸。即勅回車。（《佛祖統紀》卷二，《大正藏》第四十九冊，第一四四頁上） 

 

《釋氏要覽》引《因果經》云：「婆羅門優陀夷，聰明多智，淨飯王敕為太子友。」（《大

正藏》第五十四冊，第三○一頁上）《釋迦氏譜》亦引《普曜經》云：「有梵志名優陀夷，

是菩薩侍……」（《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九十三頁中）可見其與佛陀關係非淺。 

(二)迦留陀夷等的才華武藝 

迦留陀夷等六眾（難陀、跋難陀、闡那、馬宿、滿宿）除迦留陀夷外，個個出身釋迦種，

在當時官民皆視之「豪俠沙門」[註 2]，個個力大無窮，武藝超群，才華橫溢，善說法要。 

  1.力大武藝高超 

此六群比丘曾於泥波羅國途中，見商人購置整車羊毛，以車軸斷毀，羊毛棄置路旁，六

群比丘遂將「彼五人所有衣鉢令一人負，其餘四人接草為索，束為四擔，隨路持行」[註 3]，

又恐「奇特大擔」引起居民恐慌，「隨路而行多招譏調」故「可於荒野望直而行」，及返逝

多林給孤獨園中，直須「破籬而入」，「時彼既入以諸毛擔總置寺中。悉積如山。見者稱異」，

可見其力氣之大，但也因之為人所非議： 

 

看沙門優陀夷，如駱駝如驢如客負人，如是負羊毛去。失沙門法，何道之有？（《摩訶

僧祇律》卷九，《大正藏》第二十二冊，第三○九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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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曾以六人力敵六十名外道，拳打腳踢打得六十名外道落花流水： 

 

時彼六人俱有大力，展右手時撲五外道，次舒左手復倒五人；或以錫杖或以手足，拳

打腳蹴恣意熟搥。（《根本說一切有部毘奈耶》卷三十五，《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八一七頁中） 

   

  2.箭術精準 

迦留陀夷箭術精準，出家以後見「精舍中庭前沙地有眾鴿鳥，在中戲食」，遂「從借弓

箭試手射鳥」，只為了證明「本習射法猶故不失」[註 4]；又於維耶離國見諸王子習射，以箭

攔鳥，令無法遠飛，又一箭正中右眼，而引起大眾「故斷眾生命」之譏嫌，致使佛陀因之制

戒： 

 

時有飛鳥空中迴旋，迦留陀夷放箭，圍繞不令得出。諸王子言：「何故不著？」 

答言：「射著何足為難？」 

諸王子言：「不爾。若能著者，便應令著，莫但虛語。」 

即憍慢言：「汝等欲令射著何處？」 

王子言：「欲令著右眼。」即著右眼，是鳥即死。[註 5] 

 

《根本說一切有部毘奈耶》卷四十（《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八四七頁下）又載： 

 

殺傍生學處第六十一 

佛在室羅伐城，爾時具壽鄔陀夷日初分時入城乞食，遂至教射堂中。其師出外但有諸

生，見教射處所置堋垛事無准的。時鄔陀夷遂取五箭仰視虛空，時有一烏飛騰而過。

鄔陀夷便射四箭遮烏四邊，烏乃上飛，遂以箭貫從口而出。告諸生曰：「少年汝等應

當求如是師傅學斯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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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善於軍陣 

六群比丘出身望門豪族，故對軍旅陣仗亦極精專，時摩揭陀與廣嚴城兩軍對壘，廣嚴城

得目連受記當勝，士氣大振，乘勝追擊，卻被摩揭陀國王未生怨迴兵奮戰，因而大敗，廣嚴

城居民因而對尊者心生譏嫌，恰遇六群比丘入城乞食，六眾乃「應時機答戰勝事。令彼人眾

不作大嫌」： 

 

是時六眾苾芻入城乞食。聞彼譏嫌而問之曰：「汝等今者譏嫌何人？」 

諸人答曰：「譏嫌汝等！」 

六眾報曰：「我等作何罪過令汝譏嫌？」 

諸人報曰：「聖者大目連記我戰勝。今我此城總被他破，豈戰勝耶？」 

六眾答曰：「汝初鬪戰何國得勝？」 

諸人報曰：「我等鬪戰初時得勝！」 

六眾答曰：「汝戰得勝即合卻迴，誰更遣汝逐他軍眾？汝豈不聞，野干被迫，力同猛

虎。」 

彼諸人眾聞此語已，自知無理默然不答。[註 6] 

 

又波斯匿王遣大臣領四軍征討逆臣彌尼，彼六群比丘復往「觀試兵處，見不能者因毀呰

言。……」： 

 

如是毀訾讚歎四種兵已。得毀訾者各各怒曰：「何但彌尼剎利是我等怨，今此沙門亦

復是賊，毀辱我等當共殺之。」得稱讚者語得毀者言：「此諸沙門皆是王種，或大臣

種，或剎利種，皆本習兵法明曉戰陣，如彼所言，汝等宜學而反怨彼，甚為大癡！」

諸得毀者聞此語已，深自慚愧。（《摩訶僧祇律》卷十八，《大正藏》第二十二冊，第三七五頁

上） 

 

可見當時諸將領亦深曉其「本習兵法，明曉戰陣」，對其軍事才能亦深生景仰。 

  4.善調音律、歌舞倡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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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群比丘出身豪貴，才華橫溢，經中謂其「並多奇巧所有技藝無不善知」，即使於「洗

浴時以甎揩體，便出種種五樂音聲，如彼技人吹彈擊拊」[註 7]。因而吸引大眾入園觀瞻，見

竟是六個比丘於園中洗浴，其音律之深妙，可見一般。 

《根本說一切有部毘奈耶雜事》卷四（《大正藏》第二十四冊，第二二一頁上）亦載：

六群比丘「善閑音樂，至於歌舞尤勝餘人」；教人歌舞亦所向無敵。 

又曾於國之盛會中，有樂人為吸引大眾以多獲財利，欲將佛陀事跡修入管弦而演出，為

迦留陀夷拒絕，樂人因而懷恨在心，遂仿六群比丘之言行舉止編入戲曲，以取笑六群比丘並

譁眾取寵吸引大眾，六眾比丘見之，遂心生一計： 

 

六眾苾芻展轉聞說共相議曰：無識倡優摸我形狀，戲場之內用作希奇，我今宜可與彼

樂兒作無益事。……遂即往至二神堂所，去其不遠張設戲場。青布傍遮紅禪上覆。既

布置已，六眾俱來。時鄔波難陀即著俗服，以彩疊纏頭手拍鼗鼓，自餘諸伴皆為舞樂，

鼓聲纔發大眾雲奔，棄彼戲場皆集斯處。時彼樂人聞音奇絕，亦並俱來觀其所為，咸

成絕代。共相謂曰：「此等為是天、為龍、藥叉、乾闥婆等來此歌戲！」各生奇異，

共捨資財。[註 8] 

 

六群比丘此舉充分顯現其對歌舞倡伎之才藝，亦警告俳優們「豈容汝等假我威光以為活命。

反相調弄。作我形儀，對眾人前以當訶笑」（《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八四四頁下）。 

  5.善說法要 

迦留陀夷善說法要，亦樂說無礙，嘗為比丘尼瘦瞿曇彌說法，以說法時間過久，長時間

站立體力不支，而致「迷悶眼闇倒地」[註 9]；《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卷第四（《大正藏》第

二十三冊，第五二六頁上）亦稱彼等六群比丘「內為法之樑棟。外為佛法大護」，「六人俱

是豪族。共相影響相與為友宣通佛教」，個個通達三藏十二部經，[註 10]善說法要，對自己亦

深具信心，面對當時異說橫行，更是躍躍欲試，力必折服： 

 

佛在室羅伐城逝多林給孤獨園。時六眾苾芻共相告曰：我等每於晨朝恒令一人在逝多

林門，若有婆羅門長者居士來往經過，為說法要。有論議者我當折伏，令名稱遠聞眾

所欽仰。此六眾苾芻，於六大城所有氏族種類及諸工巧名諱差別，無處不知無人不識。

[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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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留陀夷證果以後，對過去所為深生懺悔，發大慚愧心，發願教化舍衛城千家的夫婦證果： 

 

入舍衛國俱度九百九十九家。若夫得道而婦不得。若婦得道而夫不得。則不說數。但

數夫婦俱得道者。[註 12] 

 

(二)迦留陀夷的個性 

  1.自信自傲 

迦留陀夷出身尊貴，與佛陀關係親密，一說迦留陀夷出家不久，就證得阿羅漢果。 

 

王即遣迦留陀夷往迎佛。如前遣八臣語無異。迦留陀夷先與王要。若王許我出家者。

我當往迎。王答言善。迦留陀夷受王語已復將千人往彼。佛為說法即得羅漢。[註 13] 

 

其證道時間另有一說，但以其聰明才智、出身背景，經律中在在處處顯示出他的自信自傲；

加上又是波斯匿王（Prasenajit）妃末利夫人（Mallika）的門師[註 14]，又是一位參與阿毘達磨

論辯的大師[註 15]，他對自己也深具信心難免自視甚高，目空一切，嘗多次與舍利弗論議爭勝，

而為佛所訶斥：「汝癡人乃與舍利弗論議諍勝」[註 16]；亦嘗言：「我輩雖有如是神力人不敬

信。」更視目連、畢陵伽婆蹉（Pilinda-vatsa）為「拔髮癡人、露形外道」[註 17]，可見其自信

自傲，自視甚高。 

  2.捉狎習氣 

迦留陀夷雖遇佛出家，但王臣貴族習氣未除，在僧團中往往引起諸多世俗人之詬病：如

「身著塗香入年少眾中，告言年少：汝等可嗅我香何如」？見婆羅門以牛黃點額，所有乞求

多獲美味，他日亦「以牛黃點額入城乞食」；甚至以「五色線繫之於臂」、「取諸瓔珞手足

之釧，莊飾其身」、「以金銀瑠璃水精玉石而作其印，於指環上以寶莊飾」；給孤獨長者令

剃髮人為尊者剃髮剪爪，六群比丘竟令之留頂髮「云更除一分。如是更除二三四五乃至八分」、

令將指爪剪成各形各式：「如稻穀形……人頭形……或如剃刀勢。或如斧刃。或如半月……」；

入城見俗人對鏡梳妝，「便持彼鏡照面觀形」，且「互相告曰：『我甚端正！』」，佛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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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戒「不應照鏡」，則「臨水照面」；以比丘須裁三衣故，佛許比丘蓄刀子，六群比丘「見

佛許已，時諸六眾，便以金銀琉璃頗梨諸寶并餘雜色、種種奇珍莊飾其弝（刀柄）」；佛許

比丘持扇，則「以金銀琉璃，或紫礦揩拭，及種種莊彩而為扇柄」；佛許持網絡，則以「五

色線而為網絡」；佛許蓄刮舌篦，「六眾苾芻便以金銀瑠璃玻璃寶作」；佛聽比丘有病乘輿，

六群比丘遂「以妙纓毛及諸鈴鐸莊飾之具，垂繫輿上乘向街衢」等，其他諸如「好蓄好鉢」；

以「純白羊毛做新臥具，似王若王大臣」；「以純黑羺羊毛作敷具，此國黑羊毛貴，黑羊毛

縷貴，黑羊毛氈貴」[註 18]；好乞好食「到酥家乞酥；油家乞油；乳家乞乳；酪家乞酪；蜜家

乞蜜；石蜜家乞石蜜；魚家乞魚；肉家乞肉」[註 19]……諸如此類者不勝枚舉。 

其生性聰明，性格捉狎，「每於諸苾芻處作毀訾語云：眇目癵躄背傴侏儒，太長太短太

麤太細，聾盲瘖瘂枴行腫腳，禿臂大頭哆脣齵齒……」[註 20] 

又佛令洗浴之時不得以甎揩身，「六眾見不許甎便用浮石」；不許以鏡照面，則「臨水

照面」；以跋那香塗身，佛不聽，復用香搗香塗身；佛不許燃火，則「教他燃」[註 21]；又於

燃火處，「各以火頭共相調弄。或作日月形」[註 22]；渡河之時，「各捉乳牛尾，渡河來去，

因茲牛遂乳絕」。佛令不得執捉牛尾渡河，並告諸苾芻：「汝等當知，有五種可執而渡：所

謂象、馬、犢牛、貓牛、及以浮囊。是時六眾苾芻，即作種種嚴飾畫丈夫婦人形浮囊而渡」；

復因嫉妒人著好衣，以「鉢水振灑餘人，污彼衣服」[註 23]；更有甚之者，迦留陀夷曾以「未

曾見妊娠女形」之故，令妊娠女倒地以觀之，而受世尊之呵責： 

 

又復一時世尊在舍衛城。時優陀夷著入聚落衣持鉢乞食入一家。有一妊娠女人，舂極

坐臼上息，優陀夷以腳蹴臼令其倒地，觀其形體然後出去。佛言：「優陀夷，汝復有

是事不？」答言：「實爾，世尊。」佛言：「何以故爾？」答言：「世尊，我未曾見

妊娠女形，故試看耳。」佛言：「癡人！寧觀糞廁，不觀彼妊娠女形。」[註 24] 

 

迦留陀夷等即便年老，猶常為掉舉，諸比丘勸誡之，嫌怪其等多事，遂「作恥辱事，令其羞

赧」（《大正藏》第二十四冊，第二三二頁下）。 

 

時有眾多耆宿苾芻往野林中樹下宴坐。于時六眾亦往林中見彼寂定，遂於三面上風放

火，遠在一邊遙看而住。時彼老宿見火欲至，即皆驚起隨煙走出，六眾見時作如是語：

「仁今年老，掉舉未休，何故奔馳乖失庠序？」報言：「具壽汝可不見猛火燒林，何

怪趨走？」六眾報曰：「世尊豈可於平居時制其戒法，危險之際便遣犯耶？」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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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豈非汝等縱此火災？」六眾大笑：「我等故欲恥辱於汝！」（《根本說一切有部毘奈耶

雜事》卷七，《大正藏》第二十四冊，第二三二頁下－二三三頁上） 

 

其性捉狹掉舉若此。 

  3.瞋心多淫 

迦留陀夷出身豪貴，自信自負，嫉惡如仇，瞋心熾盛，其伴黨六群比丘「喜鬪諍相罵」，

經常「拳觸十六群比丘頭」[註 25]；甚至以言辭輕弄諸比丘，令僧眾不寧： 

 

是六群比丘與諸比丘共鬪諍已，便出他過形相輕喚。下賤種姓、下賤名字、技術作業。

是時有未諍者便諍，已諍者不欲止，未出事便出，已出事不可滅。[註 26] 

 

迦留陀夷在日常生活中，小有不如其意，即便暴怒： 

 

時具壽大目乾連與十七眾出家并受圓具，廣說如前，令其執作。彼不隨教，時鄔陀夷

即便瞋忿，努手向一，彼十七人一時皆倒，高聲啼泣。[註 27] 

 

經中亦謂其「不喜見惡比丘故，亦不憙見烏」，以「此烏成就弊惡比丘十法」[註 28]而一一予

以射殺；對不如法比丘、比丘尼亦復如是，據《十誦律》卷四十（《大正藏》第二十三冊，

第二九五頁上）載 ： 

 

爾時長老迦留陀夷。中前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偷蘭難陀比丘尼隨後來至，以手摩觸迦

留陀夷，迦留陀夷即以手腳蹴打臥地，語言：「弊女！汝唾摩訶迦葉，謂我亦爾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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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之所以對偷蘭難陀比丘尼粗暴若此，蓋以偷蘭難陀比丘尼「早起城門中立，看出入男子誰

好誰醜，見大迦葉入，即唾言不吉」[註 29]，其嫉惡如仇可見一般。 

迦留陀夷又曾因沙彌羅睺羅因事違逆，怒而驅出寺，令羅睺羅在祇桓門外啼泣[註 30]；吐

羅尼將衣送與俗人，彼樂兒著衣譏弄六眾，「六眾察知吐羅尼與樂兒衣，各懷忿恚：只是其

尼譏弄我等，非彼樂兒。遂於一時空閑之處遇吐羅尼，共為苦打，身體遍腫，在床而臥」

[註 31]。而據《摩訶僧祇律》卷一所載，提婆達多破僧事件後，佛令阿難去為六群比丘作驅出

羯磨，阿難竟明白表示「我不敢去」，原因是： 

 

六群比丘譟性強暴。我若往者譬如甘蔗田人乘車載甘蔗歸，諸童子輩逆出村外，捉甘

蔗亂取就外噉食，彼六群比丘亦復如是。聞我往者逆來道邊作非法事，或能為我作驅

出羯磨，是故難去。（《大正藏》第二十二冊，第二八七頁中） 

 

迦留陀夷在僧團中是出了名的多欲多癡，《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卷三（《大正藏》第二

十三冊，第五一九頁下）明載「此人婬欲偏多。伺見女人共語笑抱捉。解釋欲心。……」僧

團中佛制律僧殘以下之戒律，幾乎都是因之而制。 

(三)迦留陀夷的出家 

迦留陀夷的出家，依《善見律毘婆沙》卷十七（《大正藏》第二十四冊，第七九○頁中）

載，佛陀成道六年以後，「從摩竭國往迦維羅國者」，淨飯王思子心切，「聞子苦行竟，往

菩提樹下得道，已往波羅奈國轉四諦法輪，度阿若憍陳如等五人出家；今住摩竭國。『我今

年老及今生存，宜見我子。』」，遂派遣臣子往見佛陀： 

 

臣受王語已，即將千人前後圍遶，往摩竭國。到已往至佛所，頭面禮足卻坐一面。是

時世尊觀千人心已，即為說法。時千人得聞法已，即得羅漢。佛喚善來比丘，即得具

足戒。此千比丘得羅漢已，入果三昧受解脫樂，即於此住不復欲還。王遣信已，遲望

不還，又無消息。王復遣臣往，如是次第遣八臣往，一臣各將千人至佛所，皆悉出家

得羅漢果，無有一人還報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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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八大臣子前往無一回報，遂遣佛陀幼年侍者迦留陀夷前往，豈料迦留陀夷早有出家志，與

王為約，若許出家，即便前往，而成佛陀座下弟子： 

 

時有一臣名曰迦留陀夷，與菩薩同日生。王即遣迦留陀夷往迎佛，如前遣八臣語無異；

迦留陀夷先與王要：「若王許我出家者，我當往迎！」王答言：「善！」迦留陀夷受

王語已，復將千人往彼。佛為說法即得羅漢。佛喚：「善來比丘！得具足戒！」（《大

正藏》第二十四冊，第七九○頁中） 

 

迦留陀夷奉佛陀之命返國，傳達將回迦毘羅衛國的訊息，並不時向淨飯王及諸釋子讚歎如來

功德，諸釋子聞讚歎佛功德，倍增信心，並皆發願：「我等當為佛求覓靜處造立精舍。」 

又據《根本說一切有部毘奈耶》卷十七（《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七一七頁中）所載：

勝光王遣使持書告之淨飯王，太子今於逝多林中，已證無上正覺。 

 

時鄔陀夷即白王曰：「若如是者，臣為使去持信還歸！」 

王曰：「卿今去矣！還於彼住亦不歸來。」 

鄔陀夷曰：「奉大王命臣必重來！」 

…… 

時鄔陀夷持王勅書往室羅伐。至世尊所奉上勅書，世尊受書便自披讀。 

時鄔陀夷白世尊曰：「世尊能向劫比羅城不？」 

佛告鄔陀夷：「我共汝去！」 

時鄔陀夷憶昔太子踰城出家，父王頻召竟不還國，重白佛言：「必若世尊不肯歸者，

我今有力自強將去！」 

 

此時的迦留陀夷猶態度強硬，有「強押還宮」之意，待聞佛演說法要後，即發心出家，佛即

「告舍利子：汝與鄔陀夷出家，令其長夜永得利益」。 

迦留陀夷出家以後，與六群比丘為伴黨。雖屢起事端，但此六人經中謂其「俱是豪族，

共相影響，相與為友宣通佛教」，「深解阿毘曇」，且「無往不通，通達三藏十二部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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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法之樑棟。外為佛法大護」[註 32]。《增一阿含經》卷三（《大正藏》第二冊，第五五七頁

上）更言其：「善能勸導福度人民，所謂優陀夷比丘是。」 

二、迦留陀夷與六群比丘 

迦留陀夷與六群比丘關係密切，經律中所載幾乎多屬群體之敘述，而少有個人之記載，

茲就《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卷四（《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五二五頁下）〈三十事初結長

衣戒因緣〉所載，敘述六人資料，表列如下： 

難陀 生天 善解算數

陰陽變運

說法論議 通達三藏

十二部經

內為法之樑棟，

外為佛法大護。

多欲 釋種子 
王種 

六人俱是豪族。共相影響相與

為友宜通佛教。 

跋難陀 生天 善解算數

陰陽變運

說法論議 通達三藏

十二部經

內為法之樑棟，

外為佛法大護。

多欲 釋種子 
王種 

六人俱是豪族。共相影響相與

為友宜通佛教。 

迦留陀夷 得漏盡入

無餘涅槃 
深通射道 深解阿毘曇 通達三藏

十二部經

內為法之樑棟，

外為佛法大護。

多欲

多癡

婆羅門

種 
六人俱是豪族。共相影響相與

為友宜通佛教。 

闡那 得漏盡入

無餘涅槃 
深通射道 深解阿毘曇 通達三藏

十二部經

內為法之樑棟，

外為佛法大護。

多癡 釋種子 
王種 

六人俱是豪族。共相影響相與

為友宜通佛教。 

馬宿 墮惡道生

龍中 
善於音樂

種種戲笑

事事皆能亦巧說法論

議。亦解阿毘曇。 
通達三藏

十二部經

內為法之樑棟，

外為佛法大護。

多瞋 釋種子 
王種 

六人俱是豪族。共相影響相與

為友宜通佛教。 

滿宿 墮惡道生

龍中 
善於音樂

種種戲笑

事事皆能亦巧說法論

議。亦解阿毘曇。 
通達三藏

十二部經

內為法之樑棟，

外為佛法大護。

多瞋 釋種子 
王種 

六人俱是豪族。共相影響相與

為友宜通佛教。 

 

所謂六群比丘，乃是上述六個比丘所結成的小集團，他們都是豪門貴族出身，若非婆羅

門，即為釋種王族；他們經常生活在一起，同進同出同共進退，相互影響；個個通達三藏十

二部經，精諳五明，世出世法，百藝巧術，無所不曉。在當時的僧團中，是極為活躍的人物，

經中稱許他們「內為法之樑棟，外為佛法大護」。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是「啞羊僧」（愚痴無

知的比丘），他們每到一處說法，聽者無不皈信，無不法喜。因而他們在家信眾頗多，他們

的出家弟子，每人也各有九個（參見《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五二六頁上）。  

據律師們的傳說，釋尊制立學處，亦幾乎都由於此《律藏》中有名的「六群比丘」犯戒

而引起的。 

三、佛陀制戒 

佛陀因事制宜制定各種戒律，僧團中多數之戒律（學處）多因迦留陀夷等六群比丘而制

定，如眾所周知的「非時食」：「尊者黑迦留陀夷為食因緣故佛為制戒。」（《大正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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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冊，第三○五頁中）律藏中對迦留陀夷等六群比丘的評鑑為或多欲、或多瞋、或多癡，此

等行動與表現，或與其出身、個性、習氣等，不無關係： 

此六人出身豪門，生長富貴之中，穿金戴銀，生活奢華，出家以後習氣未除，遂有以五

色線繫臂、牛黃點額、乘輿，並以妙纓毛及諸鈴鐸莊飾之具垂繫輿上；身著塗香、瓔珞莊嚴

手足、以金銀瑠璃水精玉石而作其印、於指環上以寶莊飾；以金銀琉璃頗梨諸寶并餘雜色，

種種奇珍莊飾刀弝、扇柄；令浣衣人洗濯衣服；蓄好鉢、長衣；……等，令俗譏諷嫌謗事。

[註 33] 

又以釋種屬剎帝利階級，迦留陀夷雖屬婆羅門種，但隨侍太子多年，又為王臣，自有一

身好武藝，力大無窮，擅長軍陣之事，故有觀軍陣、自擔羊毛、自擎重擔事；迦留陀夷專擅

射術，又有故斷畜生命之事；又六眾擅音律歌舞，故佛制不得習學往觀歌舞、不得觀伎兒。

[註 34] 

在僧團中，令人生疑悔、令人心生恐怖（恐怖比丘）、打比丘、以掌刀擬比丘、上過人

之樹、作毀眥語；為住房事，擾亂諸比丘；非時食、非時入聚落、燃火、燒草、掘土，乃至

一床幾人得同時坐、捉牛尾渡河、坐具大小、材質；嚼楊枝、染衣、結夏安居等共宿共住事

宜。[註 35] 

乃至於日常行儀：不叉腰、不蹲行、不累腳、不搖頭、不搖身、不掉臂、不嚼食作聲、

不掌扶頰、不翹一腳、不張口待食、不摶飯食、不溢鉢受食、不吐舌食、不縮鼻食、不指抆

鉢食、為病人說法、入浴室中洗法……[註 36] 

其中又以六群比丘助提婆破僧（破僧違諫）；迦留陀夷淫欲偏多，除了根本淫戒之外，

僧殘以下的淫戒、摩觸、麤語等僧殘之戒律，差不多都是因他而制的。其他與比丘尼教團之

間相處之道，如：染衣、取衣、奪衣、染擘羊毛、期共道行、期共船行；為比丘尼、女人說

法等……[註 37]皆有規制，真可謂鉅細靡遺。 

四、迦留陀夷與提婆達多破僧事件 

依《增一阿含經》卷十五言：佛陀成道以後，前往迦毘羅衛國為父說法。是時真淨王（淨

飯王）見諸沙門等顏貌極醜，認為：佛陀以剎帝利之身分，來率領這些原為梵志的沙門們，

不甚合宜，剎利釋種還得剎利眾[註 38]。因而下令全國：「諸有兄弟二人，當取一人為道，其

不從教當重謫罰！」[註 39]大批釋種弟子的出家，雖然提昇了僧團的聲望與素質，但印度社會

根深柢固的種姓制度仍在僧團中引激起相當的波濤：佛陀雖有先鑑於此，首先以優波離事件

破除釋種弟子自尊自大之心態，但釋族比丘與諸方比丘間之摩擦與對立在僧團中時有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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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佛陀晚年，提婆達多 Devaddatta 要求比丘僧的領導權（索眾）；由於沒有達到目

的，企圖創立新教（破法輪僧）事件，更含有釋族比丘與諸方比丘間的對立意義。提婆達多

是佛的堂弟，提婆達多的四位伴黨，都是「釋種出家」[註 40]。《摩訶僧祇律》卷二十六（《大

正藏》第二十二冊，第四四三頁上）所載「六群比丘共破僧」[註 41]事件，當初只是單純的「不

應召喚」，但在六群比丘的嗾使慫恿下，助長了提婆的聲勢，遂演變為破僧事： 

 

其日應布薩，佛語阿難：「汝去語提婆達多來，今日僧作布薩羯磨事。」阿難即往作

是言：「長老，今日僧作布薩羯磨，世尊喚提婆達多。」答言：「我不去。從今日後

不共佛法僧，不共布薩自恣羯磨，從今日後波羅提木叉欲學不學自從我意。」 

 

六群比丘公然地建議逕行於當地自行舉行布薩，不必理會世尊之召喚。提婆達多等人也接受

六群比丘之建議，正式與世尊原有之教團公開決裂： 

 

……阿難還後，六群比丘自相謂言：「沙門瞿曇必當三遣使來，我等各各正意，先作

布薩事。我等作後世名譽。」佛在世時，提婆達多六群比丘共破僧，即布薩竟。[註 42] 

 

佛對此事謂：「非法人已作布薩竟，如法人應作布薩。爾時提婆達多破僧，六群比丘破僧伴

黨，是名異住。」又以六群比丘「於迦尸黑山聚落作諸非威儀事」（《大正藏》第二十二冊，

第二八六頁下） ，諸優婆塞諫其為非法，但得到的反應卻是： 

 

六群比丘即瞋恚言：「汝為我師？為我和尚？此是逆理！我當教汝，汝反教我？」瞋

恚增盛。 

 

佛因之派遣阿難前往為六群比丘作驅出羯磨。阿難以六群比丘「躁性強暴」而不敢前往，佛

「與三十人眾俱去」，復有三十比丘以未見過驅出羯磨，亦隨之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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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六群比丘聞尊者阿難與六十人俱眷屬而來，為我作驅出羯磨，即生恐怖。時三文陀

達多摩醯沙達多走到王道聚落；長老闡陀迦留陀夷，便一由旬迎尊者阿難，即懺悔言：

「長老，我所作非善，犯諸過惡，從今已去不敢復作！」爾時眾僧受其懺悔。尊者阿

難前到聚落，彼二人已懺悔，二人已走去，餘有殘住者，為作驅出羯磨。 

 

提婆達多破僧之伴黨中，唯迦留陀夷與闡陀二人當下懺悔，且出一由旬外「迎僧懺悔」，因

而未受驅出羯磨。其餘諸人或出走，或被驅；舍利弗與目犍連亦前往提婆達多所，運用說法，

將五百比丘帶回[註 43]而結束了此「提婆達多破僧」事件。 

五、迦留陀夷教化眾生 

(一)證果 

迦留陀夷的證果，依《善見律毘婆沙》卷十七（《大正藏》第二十四冊，第七九○頁中）

載： 

 

迦留陀夷先與王要：「若王許我出家者，我當往迎！」 

王答言：「善！」 

迦留陀夷受王語已，復將千人往彼。佛為說法即得羅漢。 

 

淨飯王遣往勸佛還家，迦留陀夷不但當場出家且證羅漢；但據《根本說一切有部毘奈耶》卷

十八（《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七一七頁下）所載： 

 

時鄔陀夷白佛言：「我今出家。」 

佛告舍利子：「汝與鄔陀夷出家，令其長夜永得利益！」 

舍利子：「如是！世尊！」便與出家并受圓具，所有行法略並告知。 

時鄔陀夷既受教誡，禮舍利子已，詣世尊所禮佛雙足……爾時世尊神力加被，令鄔陀

夷如申臂頃即至劫比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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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見，迦留陀夷初出家時並未立時證得阿羅漢果，其時尚需仗「世尊神力加被」，迦留

陀夷方能「如申臂頃即至劫比羅城」。迦留陀夷的證果應在較後，依《根本說一切有部毘奈

耶》卷四十二（《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八六○頁上） 所載，佛在舍衛國時，迦留陀夷見

一婆羅門女「顏容姿媚，遂起染心」，卻沒想到此女竟「欲行非法」，迦留陀夷雖多欲，但

卻絕不破戒，所以沒有答應婆羅門女的要求。此婆羅門女惱羞成怒，遂以指甲扯破衣衫，誣

告迦留陀夷非禮；其父揪集五百婆羅門毒打之，幾致於死。此事驚動了波斯匿王，後雖驗明

此女並未被非禮，還迦留陀夷之清白，但以僧團清譽故，迦留陀夷受到波斯匿王再三訶責，

甚至他自己的在家弟子勝鬘夫人也告誡道： 

 

大德無上世尊大慈悲父，於無數劫誓願要期，發勤苦心堅修梵行，捨輪王位、國城妻

子，志存離欲，拔濟三界愚癡有情，我輩俗流尚希出離，況復仁等善說法律而為出家，

剃髮染衣，年衰朽邁，於罪累法不能棄捨，以染愛心躬行惡事，令諸俗旅息信敬心，

苦哉！痛哉！鄙惡之極！從今已往可宜改悔！ 

 

這一番話，聽在迦留陀夷耳中，是何等的痛切與難堪！「時鄔陀夷聞斯責已，極生慚恥，措

身無地」，遂前往舍利弗處痛述遭遇，在舍利弗尊者教誡之下，發勇猛心，終於證得阿羅漢

果。 

(二)誓度千家 

迦留陀夷證果以後，深悔過去的諸般惡行，發願誓度舍衛城中九百九十九家（《大正藏》

第二十三冊，第一二一頁下）： 

 

佛在舍衛國，爾時長老迦留陀夷得阿羅漢道，心中作是念：我先在六群比丘中，於舍

衛國污辱諸家，我今當還，令此諸家清淨。作是念已，入舍衛國俱度九百九十九家。

若夫得道而婦不得，若婦得道而夫不得，則不說數，但數夫婦俱得道者。 

 

鄔陀夷遂即隨緣而行教化：令大天像開口說話，度化事大天婆羅門；化身賣珠者，外道婆羅

門夫婦聞法證初果；為病者誦咒，稱三寶名，令病得癒，為說法要，夫婦俱證初果；令慳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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吝不捨的大富長者，備辦飲食供佛與僧，皈依三寶受五學處；並度化性格暴惡婦人（《大正

藏》第二十三冊，第八六二頁下－八六三頁上）： 

 

室羅伐城有婆羅門，婦性暴惡。至節會日，其婆羅門作如是念：「今日定有諸親識來，

對彼親賓，婦若罵詈深為醜惡。」作是念已，便攜稚子避向餘村。鄔陀夷觀知彼婦化

緣時至，持衣鉢到彼家，見彼婦人料理飲食，尊者去之不遠而住。婦人告曰：「爾欲

覓食，假令努眼大若鉢盂，食終難得！」是時尊者即開兩眼大若鉢盂。婦人又曰：「設

使汝身分為兩叚，我亦不與！」尊者化身即為兩叚。于時婢使告婦人曰：「若殺苾芻

犯國刑法，當為官婢役使終身。其婦驚怖欲持死屍棄深坑內。尊者入滅盡定不能移動，

即便執足懇到懺謝，願復本形，餅食任取。 

尊者即起從其索餅，婦人欲覓惡者施與，觀察籠中悉皆是好，隨將一箇持與苾芻，諸

餅皆出。問尊者曰：「豈總將耶？」報曰：「我同梵行乃有多人，汝自往行斯為大善！」

婦人持餅往給孤獨長者家，見佛僧眾儼然而坐。婦人持餅人各與一餅仍不盡。婦人見

已，歎未曾有深生敬信，因為說法便獲初果，還至宅中見餅如舊。 

婆羅門知節會日過，與子俱來。見婦容儀詳審沈默，觀其所作有異常時。……其婦即

以上事具白，其夫婆羅門聞已，歎未曾有，倍深敬信。 

 

又度化五百婆羅門童子，「令諸年少頭上花纓悉皆變為葱蒜鬘帶，所有餅食盡作牛皮，諸雜

餚饌俱成牛肉。乳及飲漿盡變為酒……，便為說法示教利喜，五百童子即於座上斷煩惱見真

諦，身及飲食清淨如舊，各受歸戒」；以神通度化相撲壯士，令剃髮染衣降伏三毒；如是鄔

陀夷苾芻（迦留陀夷）於室羅伐城，教化十八億家皆令解脫……故世尊曾告諸苾芻曰：「我

諸弟子聲聞眾中，教化有情令得聖果者，鄔陀夷為第一。」（《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八

六○頁下）  

(三)度眾遇害 

迦留陀夷度眾果如其願，「教化十八億家皆令解脫」，其所度暴惡女後為兒娶婦，夫妻

於臨終前叮囑家人：「我等因大德迦留陀夷故，破二十身見，斷三惡道，無量苦惱令作有量，

入正定見四諦。如汝好供養我等，若我等死後，當如是供養大德迦留陀夷。」（《大正藏》

第二十三冊，第一二二頁下）其子於父母亡故後，對迦留陀夷之衣服飲食臥具湯藥，亦盡情

供養。此婦人後與五百賊之首腦私通有染，迦留陀夷每至其家應供，因種種因緣常為其演說

離欲持戒之法，令此婦生疑，唯恐迦留陀夷看破姦情，密告其夫，遂與賊首密謀，詐言病重，

請尊者至宅中說法，強留至深夜，令賊首持刀斷尊者命，將其屍骸棄置於糞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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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並為諸比丘說明迦留陀夷往昔業報，今雖得阿羅漢果，卻遭此橫死之過去因果： 

 

諸比丘白佛：「尊者迦留陀夷本造何惡？今得阿羅漢故，為此婆羅門家所殺？」 

世尊告曰：「迦留陀夷往昔久遠時，作天祀主。有五百群賊，劫掠得物，持入舍衛國。

五百群賊截羊四足，持來祠天，天祠主即斷此羊命。爾時五百群賊截羊四足者，今祇

桓塹中五百群賊是；時天祠主斷羊命者，今迦留陀夷是，雖得阿羅漢不免宿對；爾時

羊者，今婆羅門婦是。時世尊說迦留陀夷昔所更，諸比丘聞佛所說歡喜，作禮而去。

（《鼻奈耶》卷九，《大正藏》第二十四冊，第八九三頁上） 

 

迦留陀夷雖證悟四果，但以往昔業報，正如目犍連尊者，雖稱神通第一，仍不免死於外道之

手。 

六、結語 

(一)僧團制律 

迦留陀夷等的六群比丘，在一般佛弟子認為，佛陀之所以為僧團制定種種戒律，多半是

因彼等的行為不檢點、威儀不整、處處惹人詬病，而隨緣制戒；看似不如法，但實際上僧團

因之而日行制度化，促成佛陀為僧團乃至為後世的僧團制戒，有了戒律，即使佛陀入滅，佛

弟子們乃至永世的弟子們，能事事均依戒規而行，方不致於群龍無首，無所依循；就佛教之

教制而言，他們有大功德，千年之下維繫僧綱而不墜。 

(二)持律嚴謹 

迦留陀夷與六群比丘看似胡作非為，但無不遵崇佛的教法，也無不遵守佛的教誡：「我

先在六群比丘中，於舍衛國污辱諸家。」在佛陀制戒過程中也百般鑽漏洞行巧捉狎，佛也因

之不斷因時制宜地修正戒法學處，使無所遺漏，無所缺失。在佛陀質詢布薩時，而他們坦然

承認，不推諉卸責；在戒律制定後，他們於佛前、大眾前至致誠懺悔，事後亦絕對遵守，不

敢復犯：《增一阿含》卷四十七： 

 

爾時優陀夷即從座起，白世尊言：「自今之後，不敢復犯，唯願世尊聽受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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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奈耶序》文中明載： 

 

然世尊制戒必有所因，六群比丘生於貴族，攀龍附鳳。雖貪出家，而豪心不盡；鄙悖

之行，以成斯戒。二人得道，二人生天，二人墮龍，……然此經是佛未制戒時，其人

所犯穢陋行多，既制之後，改之可貴。 

 

(三)得生善處 

六群比丘中，迦留陀夷、闡那二人得入無餘涅槃，難陀、跋難陀二人生於天上，馬宿、

滿宿二人則生於龍中，此二人雖生龍中，但是佛陀也為他兩人授記，他們已種獨覺菩提，當

來之世，必定能成獨覺。 

(四)佛陀授記 

佛陀尤其對迦留陀夷欲心深重卻又「不作大事破戒」，做了解釋：「此人根熟應得漏盡

故，又應度此舍衛城中具足千家正少一人，是故不作大事」；且公然「讚歎迦留陀夷種種功

德智慧，當得漏盡度千家作大利益，莫見小因緣故自失敬信也」[註 44]。 

在《妙法蓮華經》卷四，靈山會上，佛親為授記當得成佛（《大正藏》第九冊，第二十

八下）： 

 

其五百阿羅漢：優樓頻螺迦葉、伽耶迦葉、那提迦葉、迦留陀夷、優陀夷、阿 樓馱、

離婆多、劫賓那、薄拘羅、周陀莎伽陀等，皆當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盡同一號，

名曰「普明」。 

 

由此可見，迦留陀夷等六群比丘並非全然如經律上白紙黑字所記載的惡性比丘，他們有才華、

有活力，奉行教法，廣發大願弘法度眾，有了他們善巧示現，教團綱紀得以維繫，歷千百年

而不墜；他們雖然也證果，也往生善處，甚至蒙佛授記未來成佛，但千古之下，佛徒們只知

道「佛在世時，有惡比丘六人，勾結朋黨，不守律儀，多行惡事」，他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對戒律的制定，有著無與倫比的貢獻，卻把千秋萬世的惡名留給了自己。佛弟子中，正面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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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如舍利弗、大迦葉，與負面教育後世佛弟子者如迦留陀夷與六群比丘，其慈心悲願與救世

的悲心，是無分軒輊的。 

 

【註釋】 

[註 1] 見《佛光大辭典》「六群比丘」條。 

[註 2] 《根本說一切有部毘奈耶》卷四，《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六四五頁上。 

[註 3] 同[註 2]，卷二十一「自擔負羊毛學處」第十六，《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七三八頁中。 

[註 4] 《摩訶僧祇律》卷十九，《大正藏》第二十二冊，第三七七頁上。 

[註 5] 《十誦律》卷十六，《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一一○頁下。 

[註 6] 同[註 2]，卷十，《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六七八頁上。 

[註 7] 《根本說一切有部毘奈耶雜事》卷一，《大正藏》第二十四冊，第二○七頁中。 

[註 8] 同[註 2]，卷三十九，《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八四四頁下。 

[註 9] 《十誦律》卷四十五，《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三二四頁下。 

[註 10] 《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卷四，《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五二六頁上。 

[註 11] 同[註 2]，卷十一，第六八一頁下。 

[註 12] 《十誦律》卷十七，《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一二一頁下。 

[註 13] 《善見律毘婆沙》卷十七，《大正藏》第二十四冊，第七九○頁下。 

[註 14] 《十誦律》卷十八，《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一二五頁上。「時末利夫人。請迦留陀夷為師」。 

[註 15] 《中阿含經》卷五〈成就戒經〉，《大正藏》第一冊，第四四九頁下－四五○頁上。《增支部》「五集」

（南傳十九，第二六八－二七○頁）。 

[註 16] 《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卷第四，《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五二八頁下。 

[註 17] 同[註 2]，卷五，《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六五○頁上。 

[註 18] 《十誦律》卷七，《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四十八頁上。 

[註 19] 《摩訶僧祇律》卷十七，《大正藏》第二十二冊，第三六一頁下。 

[註 20] 《根本說一切有部苾芻尼毘奈耶》卷十二，《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九六八頁上。 

[註 21] 《彌沙塞部和醯五分律》卷九，《大正藏》第二十二冊，第六十四頁中。 

[註 22] 《根本說一切有部苾芻尼毘奈耶》卷十四，《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九八五頁上。 

[註 23] 《根本說一切有部苾芻尼毘奈耶》卷二十，《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一○一八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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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4] 《摩訶僧祇律》卷五，《大正藏》第二十二冊，第二六四頁下。 

[註 25] 《摩訶僧祇律》卷十八，《大正藏》第二十二冊，第三七五頁下。 

[註 26] 《十誦律》卷九，《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六十四頁上。 

[註 27] 同[註 2]，卷三十八，《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八三三頁中。 

[註 28] 《彌沙塞部和醯五分律》卷八，《大正藏》第二十二冊，第五十八頁上。 

[註 29] 《十誦律》卷三十七，《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二九四頁下。 

[註 30] 見《十誦律》卷三十八，《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二七七頁下。 

[註 31] 《根本說一切有部苾芻尼毘奈耶》卷十九，《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一○一一頁中。 

[註 32] 《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卷四，《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五二六頁上。 

[註 33] 參閱《根本說一切有部毘奈耶雜事》，《大正藏》第二十四冊。 

[註 34] 參閱《根本說一切有部毘奈耶》，《大正藏》第二十三冊。 

[註 35] 參閱《彌沙塞部和醯五分律》，《大正藏》第二十二冊。 

[註 36] 參閱《鼻奈耶》，《大正藏》第二十四冊。 

[註 37] 參閱《摩訶僧祇律》，《大正藏》第二十二冊。 

[註 38] 《增一阿含經》卷十五，《大正藏》第二冊，第六二三頁下。印度社會自古有種姓制度，極重階級之畫

分，嚴守階級之分際，淨飯王基於此，故有「剎利釋種還得剎利眾」之想。 

[註 39] 《增一阿含經》卷十五，《大正藏》第二冊，第六二三頁下。 

[註 40] 《根本說一切有部毘奈耶破僧事》卷九，《大正藏》第二十四冊，第一四五頁中。 

[註 41] 《摩訶僧祇律》卷二十六，《大正藏》第二十二冊，第四四三頁上。 

[註 42] 同[註 41] 。 

[註 43] 參閱《鼻奈耶》卷五，《大正藏》第二十四冊，第八六九頁。 

[註 44] 《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卷三，《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五二○頁上。 


